謙讓的生命    創十三章
    羅得是被亞伯蘭帶領的人(1節)，他理應認識他自己的本分，但他居然縱容手下的牧人與亞伯蘭的牧人相爭，從這一點就顯出他生命的貧乏來。教會中信徒也會有結黨分爭的事。教會中信徒結黨分爭的主要原因，乃因信徒高舉領袖過於聖經所記，以致貴重這個，輕看那個。
    「亞伯蘭就對羅得說，你我不可相爭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，因為我們是骨肉(原文作弟兄)。」（創十三8）
 

(一)信徒之間「不可相爭」，因為我們是弟兄。
(二)教會最怕的不是撒但的攻擊，而是神兒女之間的相爭。
    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麼？請你離開我，你向左，我就向右；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」（創十三9）

  亞伯蘭自從經歷了第十二章的失敗以後，他的靈命長進了不少，他不再為自己的生存有所選擇。事實上，亞伯蘭可以先選，這是他的特權，因為他的輩分較高。一個有愛心的人，不以自己的利益為決定事務的依歸。放棄「選擇權」，是最好的和平解決辦法。並且有信心的人總是讓別人先作選擇，因為他知道神為他選擇的，總比自己所選擇的要好得多。
    所以一個真是認識神的人，寧可失去一切，也不願失去依靠神。擁有謙讓的生命就會溫柔、喜樂、忍耐、和睦的來對待人，成全人。自己就不會因為不公平而抓狂，氣憤，計較，發怒。要小心，我們每一次的選擇，神都在觀察，神在找謙讓的人，要大大賜福他！
    「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瑣珥，都是滋潤的，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、蛾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華的園子，也像埃及地。」

  「所多瑪」是焚燒之意，「蛾摩拉」是淹沒之意。這兩座城據考古學家證實，位於死海東面及東南面的乾旱地，原來有很充分的淡水供應，故為多人聚集之地。這兩城後因罪大惡極，遭神降大災毀滅。
(一)人所看為美的，不一定是真正美麗且有益的。我們不能用分別善
   惡樹的眼光來看事物，否則屬世界什麼好的事物都給我們看光
   了，選光了，完全不顧別人，更不會顧念神！
(二)撒但在引誘人犯罪墮落之前，往往先引動人「眼目的情慾」。
(三)短視的人，只看外貌來作選擇；有遠見的人，是看內在的情況和
    將來的結局。
(四)順著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(加六7~8)。
    「於是羅得選擇約但河的全平原，往東遷移；他們就彼此分離了。」羅得先自己選擇而未禮讓亞伯蘭，其錯有四：1.亞伯蘭比他大2.羅得是跟隨亞伯蘭的；3.羅得的產業多是因亞伯蘭得來的；4.那地是應許給亞伯蘭的。


 羅得明知所多瑪是罪大惡極之地，卻仍漸漸移近居住，終陷自己於受虧損的局面(創十四12；十九15~38)。
二、神對謙讓的人所賜的福
   「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，從你所在的地方，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；」（創十三14）

    亞伯蘭是遵照神的指示去看，羅得是隨私慾的動機去看；亞伯蘭是從東西南北看到神自己，羅得是從全平原看到所多瑪(罪惡)。凡我們為著神而蒙受的損失，神必親自補償。我們對世事世物的看法，要以神的話為基準，有屬靈的眼光才好。

  亞伯蘭有兩類的子孫：一類是屬地的子孫，即肉身的兒女──猶太人，此處以「地上的塵沙」來形容他們；另一類是屬天的子孫，即信心的兒女，聖經以『天上的眾星』來形容他們(創十五5)。
    「你起來，縱橫走遍這地，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。」神的意思是要亞伯蘭憑著信心取得迦南地(書一3)。基督徒不只眼睛要「看」，並且腳要「走」。我們的信心有多大，便能取用神的應許有多大。「東西」加上「南北」(參14節)，構成十字架；「縱橫」是一豎一橫，更是十字架；凡是經過十字架處理的，遍地就都成屬靈的產業。
「亞伯蘭就搬了帳棚，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裏居住，在那裏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。」「帳棚」與祭「壇」是亞伯蘭敬虔生活的兩項重要標記(創十二7~8)。盼望也成為我們生活的標記，是真正敬畏神與謙讓生命蒙福的人生。
